
浙江泽厚（绍兴）律师事务所

关 于

浙江康隆达特种防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二零二六年五月

浙江泽厚（绍兴）律师事务所

地址：绍兴市上虞区江扬路 888号中富大厦 A1座 12楼 邮编： 312300

电话：0575-82818356 网址：http://www.zehow.com



康隆达 2025 年年度股东会法律意见书 浙江泽厚（绍兴）律师事务所

1

浙江泽厚（绍兴）律师事务所

关于浙江康隆达特种防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浙江康隆达特种防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泽厚（绍兴）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浙江康隆达特种防

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隆达”或“公司”）的委托，指派本所律师

参加康隆达 2025 年年度股东会。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

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

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以及《浙江康隆达特种防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对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资

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康隆达 2025 年年度股东会之目的使用。本所律师同意将

本法律意见书随康隆达本次股东会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

本所律师根据《股东会规则》第六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对康隆达本次股东会所涉及的有关事项和相关文件

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出席了康隆达 2025 年年度股东会，现出具法律意见

如下：

一、本次股东会召集、召开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

经本所律师查验，康隆达本次股东会由董事会召集。公司已于 2026 年 4 月

9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召开 2025 年年度股东会的议案》。

公司已于 2026 年 4 月 1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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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了《浙江康隆达特种防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 年年度股东会的通

知》（以下简称“会议通知”）。会议通知中载明了本次股东会的会议召集人、会

议召开时间、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会议投票方式、会议出席对象、会议审议事项、

会议登记方法、会议联系方式等事项，说明了股东有权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本

次股东会并行使表决权。由于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在会议通知中还对网络投票的投票时间、投票程序等有关事项做出了明确说

明。

（二）本次股东会的召开

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于 2026 年 5 月 8 日（周五）14:30 在浙江省绍兴市上

虞区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纬五东路 7号公司办公楼会议室召开，由董事长

张家地先生主持本次股东会。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股东通过网络投

票时间为：2026 年 5 月 8 日，其中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2026 年

5 月 8 日交易时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

平台的投票时间为当日 9:15-15:00。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本次股东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和审议的议案内容

与会议通知所载一致，公司本次股东会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

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根据本次股东会的会议通知，有权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为截至股权登记日

2026年 4月 28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或其委托的代理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

请的见证律师。

（一）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经本所律师查验，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62】名，代表

股份共计【64,744,966】股，占康隆达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61,111,057 股的

【40.1865】％。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为 2 人，代表股份共计 56,296,266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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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康隆达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61,111,057 股的 34.94％。

（二）出席、列席本次股东会的其他人员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

东会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为【60】人，代表具有有效

表决权的股份共计【8,448,700】股，占康隆达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440％。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表决的股东身份已由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及互联

网投票系统认证。

。

（三）本次股东会召集人的资格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经本所律师核查，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及其他人员资格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该等股东、股东代理人及其他人员具备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资格。本次股东会出席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会的议案

根据本次股东会的会议通知，本次股东会对以下议案进行了审议：

1、《公司 202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2025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3、《关于公司董事 2025 年度薪酬及 2026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4、《关于 2026 年度开展期货和外汇衍生品交易的议案》

5、《关于公司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6、《关于 2026 年度对外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7、《关于续聘 2026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8、《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9、《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10、《关于接受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会实际审议的议案与会议通知的内容相符，审议

的议案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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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会就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了审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就审议的议案投票表决。

在现场投票全部结束后，本次股东会按《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规

定的程序进行计票和监票，并统计了投票的表决结果。网络投票按照会议通知确

定的时段，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上证所信息网

络有限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的股份总数和网络投票结果。本次股东会投票表决结

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形成了本次股东会的最终表

决结果。

（二）经本所律师查验，本次股东会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一：《公司 202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64,219,0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877％；

反对 510,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7890％；弃权 15,0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33％。

此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二：《2025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64,717,2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72％；

反对 12,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96％；弃权 15,0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3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8,42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的 99.6721％；反对 12,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1503％；弃权 1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1776％。

此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三：《关于公司董事 2025 年度薪酬及 2026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联股东绍兴上虞东大针织有限公司、张惠莉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7,915,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3.6925％；

反对 517,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6.1299％；弃权 15,0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77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7,915,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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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持股份的 93.6925％；反对 517,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6.1299％；弃权 1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1776％。

此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四：《关于 2026 年度开展期货和外汇衍生品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4,221,0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908％；

反对 508,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7860％；弃权 15,0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3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7,924,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的 93.7990％；反对 508,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6.0234％；弃权 1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1776％。

此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五：《关于公司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4,220,0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892％；

反对 509,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7875％；弃权 15,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3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7,92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的 93.7872％；反对 509,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6.0352％；弃权 1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1776％。

此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六：《关于 2026 年度对外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4,221,0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908％；

反对 508,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7860％；弃权 15,0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3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7,924,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的 93.7990％；反对 508,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6.0234％；弃权 1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1776％。

此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七：《关于续聘 2026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4,221,0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908％；

反对 508,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7860％；弃权 15,0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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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3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7,924,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的 93.7990％；反对 508,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6.0234％；弃权 1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1776％。

此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八：《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4,221,0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908％；

反对 508,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7860％；弃权 15,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32％。

此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九：《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4,213,0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784％；

反对 51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7983％；弃权 15,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33％。

此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十：《关于接受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绍兴上虞东大针织有限公司、张惠莉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7,922,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3.7753％；

反对 510,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6.0470％；弃权 15,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77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7,922,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的 93.7753％；反对 510,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6.0470％；弃权 1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1777％。

此议案获得通过。

综合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投票结果，本次股东会表决结果如下：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全部获得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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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康隆达 2025 年度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

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